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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 

内部转让股票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毕经祥先生、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世天）、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成鼎盛）、李相阳先生、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智能源）、

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亿乐）保证信息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转让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票，不涉及向市

场减持、增持股票，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

化，公司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王健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 

一、计划概述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L022），李相阳先生因自身资产管理需要，拟将其法律意义上一致行动人

林楚瑜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婷女士、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 722.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1061%）通过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毕

经祥先生。具体内容详见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二、计划实施情况 

2021年 4 月 29日，公司接到毕经祥先生通知，林楚瑜女士、萧漫婷女士、

萧漫妮女士、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722.68 万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

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毕经祥先生。截至 2021 年 4



月 29日，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计划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内部转让股票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股数 转让均价 
占总股

本比例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2月 10日 1970000 4.06 1.1193%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3月 5日 1890000 4.23 1.0739%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3月 9日 1385000 4.33 0.7869% 

林楚瑜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3月 16日 1417800 4.27 0.8056% 

萧漫琪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4月 29日 41900 4.40 0.0238% 

萧漫婷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4月 29日 139100 4.38 0.0790% 

萧漫妮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4月 29日 218000 4.39 0.1239% 

萧漫妮 毕经祥 大宗交易 2021年 4月 29日 165000 4.38 0.0938% 

合计 7226800 - 4.1061% 

2. 本次内部转让股票前后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前，王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879.4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969%；

通过其一致行动人保成鼎盛（持有公司股票 5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李

相阳先生（通过其法律意义上的一致行动人林楚瑜女士、萧漫婷女士、萧漫妮女

士、萧漫琪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22.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1061%）、天

亿乐（持有公司股票 177.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11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28.6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172%。综上，王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230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3.1141%。 

本计划实施后，王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879.4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969%；通过其一致行动人保成鼎盛（持有公司股票 5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毕经祥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22.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061%）、

天亿乐（持有公司股票 177.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111%）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428.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172%。综上，王健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230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3.1141%。 

三、其他相关事项 

1.本次内部转让股票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计划



已实施完毕。 

2.本次内部转让股票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内部转让股票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股票转让，不

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增持股票，第一大股东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公司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毕经祥、林楚瑜等相关主体提供的交易截图。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30日 


